
四平市第二十中学校安全事故报告制度
一、学校发生安全事故后，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报告学校

负责人。

二、学校负责人接到安全事故报告以后，除按《学生安全事故处

理（应急）程序》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外，应当按照国家规定

立即如实报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与事故种类相关的有关安全职能

部门，不得隐瞒不报、谎报或者拖延不报。

三、学校发生安全事故后，应当按事故的类别、性质向相关部门

报告：

（一）火灾事故。学校发生火灾事故后，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

在第一时间内，拨打火警电话“119”，向消防部门报告和求援施救；

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在求援施救的同时，应当立即报告学校负责人；学

校负责人再按层级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。

（二）治安（刑事）事故。学校发生治安事故后，事故现场有关

人员应当在第一时间内，拨打匪警电话“110“，向公安部门报告和

求援施救；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在求援施救的同时，应当立即报告学校

负责人；学校负责人再按层级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。

（三）食品中毒事故。学校发生食品中毒事故后，事故现场有关

人员应当拨打急救电话“120” ，向卫生防疫部门报告和求援施救；

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在求援施救的同时，应当立即报告学校负责人；学

校负责人再按层级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。

（四）其它事故（意外事故、自然灾害事故等）。学校发生其它

事故后，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报告学校负责人，由学校负责人

再按层级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。

四、学校发生安全事故后，应当根据事故的类别、性质按规定的

时间和方式向相关部门报告：

（一）一般事故。学校发生无人员死亡，重伤 1人或财产损失 1

万元以下的安全事故后，学校应当在 24 小时内电话或口头向教育行

政主管部门报告，事故处理结束后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写出书面结案

报告。

（二）重大事故。学校发生死亡 1人或重伤 3人或财产损失 1万

元以上的安全事故后，学校应当在 2小时内电话或口头向教育行政主

管部门报告，24 小时内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写出书面报告，事故处

理结束后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写出书面结案报告。

（三）重特大事故。学校发生死亡 3 人或重伤 10人或财产损失

5万元以上的安全事故，学校应当在其知道事故发生时，立即通过电



话或口头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与事故种类相关的有关安全职能部

门报告，随后应当根据事故的具体情况，随时补充报告事故的最新情

况，8 小时内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写出书面报告，事故处理结束后向

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写出书面结案报告。

五、安全事故报告的必要内容。事故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、伤亡情况、

事故简要经过、采取的施救措施、事故发生的初步原因、报告单位、

报告人及它应当报告的事项。



四平市第二十中学校预防学生欺凌制度
1.宣传教育。定期对学生开展以学生欺凌治理为主题的专题教育

活动，充分利用品德与社会、心理健康和安全教育课，让学生深刻认

识到学生之间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、语言及网络等手段，实施欺负、

侮辱造成伤害的危害性，遵守《小学生守则》，彼此爱护，共同进步。

2.组织学习。组织教职工集中学习对学生欺凌事件预防和处理的

相关政策、措施和方法。

3.加强预防。学校加强学生欺凌治理的人防、物防和技防建设，

充分利用心理咨询室开展学生心理健康咨询和疏导，公布学生救助或

学生欺凌治理的电话号码并明确负责人，及时处理。教师要及时发现、

调查处置学生欺凌事件，严肃处理实施欺凌的学生。涉嫌违法犯罪的，

要及时向公安部门报案并配合立案查处。

4.监督指导。学校领导加强对学校开展学生欺凌治理的检查，对

校园内的治理全程监督，发现问题及时与家长沟通教育处理，做好记

录并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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